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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8 证券简称：国旅联合 公告编号：2023-临 003

国旅文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修订《公司章程》完成工

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变更后的中文名称：国旅文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后的英文名称：CHINA TOURISM AND CULTURE INVESTMENT GROUP CO.,LTD
● 公司证券代码“600358”不变
国旅文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召开了 2022 年董事会

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并经 2022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的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 日披露
的公告编号为 2022-临 073的《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并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近日，公司已办理完成上述事项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并取得了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最新的营业执照信息如下：

名称：国旅文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何新跃
经营范围：旅游产业投资，旅游信息咨询服务，酒店管理及度假区管理咨询，投资咨询，国内贸易，

旅游电子商务，实物租赁，实业投资，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体育运动项目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
目除外），体育赛事组织服务，文化、艺术活动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伍亿零肆佰玖拾叁万陆仟陆佰陆拾元整
成立日期：1998年 12月 29日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学府大道 1号阿尔法 34栋 6楼
特此公告。

国旅文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688035 证券简称：德邦科技 公告编号：2023-001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除解海华之外的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预计 2022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2,000.00

万元到 12,5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4,411.41 万元到 4,911.41 万元，同比
增加 58.13%到 64.72%。

（2）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预计 2022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 9,500.00 万元到 10,300.00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3,160.46 万元
到 3,960.46万元，同比增加 49.85%到 62.47%。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公司 2021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588.59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339.54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1）报告期内，下游客户需求持续增长，公司积极把握市场机遇，加大新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力

度，持续稳定提供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解决方案。 公司前期布局产能释放，产销量明显提升，使公司营
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实现增长；同时，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稳中有降，公司不断提升内部管理效率，持续
有效地推进降本增效措施，优化生产工艺，提高自动化水平，盈利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使公司经营业
绩较去年同期实现增长。

（2）预计本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约为 2,670.00万元左右。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2 年年

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688131 证券简称：皓元医药 公告编号：2023-006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上海真金高技术服务

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真金投资”）持有公司 7,253,718 股股份，占减持计划实施前公
司总股本的 6.97%。 其中，5,181,227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前的股份，已于 2022年 6
月 8日起上市流通；2,072,491股为 2021年度权益分派资本公积转增股份， 已于 2022 年 6 月 14 日起
上市流通。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股东上海景嘉创业接力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景嘉创
业”）持有公司 4,201,683股股份，占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的 4.04%、上海创业接力泰礼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泰礼”）持有公司 1,037,043 股股份，占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的
1.00%、上海含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含泰创投”）持有公司 639,561股股份，占减
持计划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的 0.61%，其中，景嘉创业、上海泰礼、含泰创投分别持有的 3,001,202 股、
740,745股、456,829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前的股份， 已于 2022 年 6 月 8 日起上市
流通；景嘉创业、上海泰礼、含泰创投分别持有的 1,200,481 股、296,298 股、182,732 股为公司 2021 年
度权益分派资本公积转增股份，已于 2022年 6月 14日起上市流通。 景嘉创业、上海泰礼、含泰创投为
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878,287股，占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的 5.65%。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股东杭州虎跃永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虎跃永
沃”）持有公司 2,074,086股股份，占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的 1.99%。 其中，1,481,490股为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前的股份， 已于 2022 年 6 月 8 日起上市流通；592,596 股为 2021 年度权
益分派资本公积转增股份，已于 2022年 6月 14日起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一）2022年 6月 20日, 公司披露了《皓元医药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9）。
1、 因股东自身财务需求及安排， 真金投资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不超过

5,203,940股公司股份，拟减持比例不超过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的 5%。
2023 年 1 月 10 日，公司收到真金投资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截至 2023 年 1 月

10日，真金投资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3,955,971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3.71%，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届满。

2、因股东自身资金需求，景嘉创业、上海泰礼、含泰创投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
减持不超过 4,683,546股公司股份，拟减持比例不超过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的 4.5%。

2023年 1月 10日，公司收到景嘉创业、上海泰礼、含泰创投共同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告
知函》，截至 2023 年 1 月 10 日，景嘉创业、上海泰礼、含泰创投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
持公司股份 4,671,683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4.39%，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届满。

（二）2022年 7月 9日, 公司披露了《皓元医药关于特定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
061），因股东自身财务需求及安排，虎跃永沃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不超过 2,074,086
股公司股份，拟减持比例不超过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的 1.99%。

2023 年 1 月 11 日，公司收到虎跃永沃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截至 2023 年 1 月
11日，虎跃永沃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703,286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1.60%，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届满。 虎跃永沃决定提前结束本次减持计划。

具体情况如下：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真金高技术服务业创
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7,253,718 6.97%

IPO前取得：5,181,227股
其他方式取得：2,072,491 股（为通过公司
2021 年度权益分派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
得的股份）

上海景嘉创业接力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
创业接力泰礼创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含泰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5,878,287 5.65%
IPO前取得：4,198,776股
其他方式取得：1,679,511 股（为通过公司
2021年度权益分派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
得的股份）

杭州虎跃永沃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2,074,086 1.99%

IPO前取得：1,481,490股
其他方式取得：592,596 股（为通过公司
2021年度权益分派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
得的股份）

注：上表中“持股比例”以 2022 年 6月 20 日公司披露的《皓元医药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
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时的公司总股本 104,078,810股为基数计算。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上海景嘉创业接力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4,201,683 4.04% 景嘉创业与上海泰礼、 含泰创投各

自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董事会成员相
同；上海泰礼、含泰创投为上海泰礼
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两只
基金。

上海创业接力泰礼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1,037,043 1.00%

上海含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639,561 0.61%

合计 5,878,287 5.65% —
注：上表中“持股比例”以 2022 年 6月 20 日公司披露的《皓元医药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

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时的公司总股本 104,078,810股为基数计算。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其他情形：真金投资及景嘉创业、上海泰礼、含泰创投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虎跃永沃根据自

身减持安排，提前结束本次减持计划。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 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上海真金高技术服务
业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3,955,971 3.71% 2022/6/23 ～
2023/1/10

集中竞价
交易、大
宗交易

120.42 －
171.73 595,249,826.22 未 完 成 ：

1,247,969股 3,297,747 3.10%

上海景嘉创业接力创
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创业接力泰
礼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上海含泰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671,683 4.39% 2022/6/23 ～
2023/1/10

集中竞价
交易、大
宗交易

120－168.8 676,639,035.44 未 完 成 ：
11,863股 1,206,604 1.13%

杭州虎跃永沃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703,286 1.60% 2022/7/15 ～
2023/1/11

集中竞价
交易、大
宗交易

103.78－168.8 204,577,179.18 未 完 成 ：
370,800股 371,500 0.35%

注：上表中总股本以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最新的股东名册为准，截至本披露日，新增股份
已完成股份登记，尚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真金投资及景嘉创业、上海泰礼、含泰创投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期间已届满；虎跃永沃本次减持

计划的减持期间为 2022年 7月 15日至 2023年 1 月 14 日，虎跃永沃根据自身减持安排，决定提前结
束本次减持计划。

特此公告。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002436 证券简称：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2023-01-004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邱

醒亚先生的通知，获悉其将已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股份办理了提前解除质押手续。 具
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开始 日
期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邱醒亚 是
12,360,000 5.06% 0.73% 2020-06-02 2023-01-10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15,519,999 6.35% 0.92% 2020-06-04 2023-01-10

3,814,824 1.56% 0.23% 2020-03-03 2023-01-11
合计 31,694,823 12.97% 1.88%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邱醒亚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质押

数量（股）

合计占
其所持
股份比
例

合计占
公司总
股本比
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
和冻结、标记合计
数量（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售
和冻结合计数量
（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邱醒亚 244,376,552 14.46% 89,889,999 36.78% 5.32% 89,889,999 100% 93,392,415 60.45%

陈 岚 4,611,024 0.27% - - - - - 3,458,268 75.00%

合计 248,987,576 14.74% 89,889,999 36.10% 5.32% 89,889,999 100% 96,850,683 60.88%

注 1：上表中的限售股份为高管锁定股。
注 2：上表合计数据与明细数据相加之和尾数如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导致。
二、备查文件
1、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融资业务-购回交易。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88579 证券简称：山大地纬 公告编号：2023-001

山大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山大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北京地纬赛博科技有限公司自 2022年 3

月 25日至 2023年 1月 11日累计获得与收益相关的各类政府补助合计 10,625,259.19元。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获得的政府补助均为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对公司 2022年及之后年度的利润将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 2022 年及之后年度损益的影响，最终以审计机构

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大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688697 证券简称：纽威数控 公告编号：2023-001

纽威数控装备（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纽威数控装备（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 2022 年 1 月 27 日至 2023 年 1 月 10 日

累计获得政府补助款项共计人民币 3,969.80万元，其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为 2,169.80 万元，与资

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为 1800万元。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补助类型，预

计将对公司 2022年度的利润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
司 2022年度损益的影响情况最终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纽威数控装备（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603889 证券简称：新澳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1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12 月 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孙公司并实施越南纺纱染整项目的议案》，同意通过全资子公司新
澳股份（香港）有限公司，在越南设立新澳纺织（越南）有限公司（拟定名，最终以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名
称为准），投资建设 50000锭高档精纺生态纱纺织染整项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12 月 3 日披

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的相关公告。

近日， 公司已经取得浙江省商务厅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证书编号： 境外投资证第
N3300202300011 号，备案文号：浙境外投资[2023]N00011 号）；完成发改委备案，取得浙江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出具的《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通知文号：浙发改境外备字[2022]115号）；取得国家外汇
管理局桐乡市支局出具的《业务登记凭证》。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0101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公告编号：2023-002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3 年 1 月 11 日以通
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已于 2023 年 1 月 6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发出，9名董事全部参加了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项目投资预安排方案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2023年项目投资预安排方案。 计划总投资 18,480.95万元。 其中：电网

及产业基本建设投资 4,907.50万元； 电源、 电网及产业技术改造投资 9,230.62 万元； 固定资产零购
1,774.06万元；营销投入 2,031.05万元；信息化投入 537.72万元。

董事会同意子公司依法决策后，以其自有资金投资相关项目。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合同文件，授权经营层组织实施相关事宜，并可在投资预安排总额内
根据市场需求变化适时调整个别项目。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对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部分条

款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修订后的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对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部分条

款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修订后的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88112 证券简称：鼎阳科技 公告编号：2023-002

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2年 12月 10日，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全资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称其子

公司北京普源精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普源”）与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鼎阳科技”或“公司”）及上海峰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纠纷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
讼，并于近日收到法院的立案通知，案号分别为（2022）沪 73 知民初 1266 号、（2022）沪 73 知民初
1267 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0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http://www.sse.com.cn/）的《深圳

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愿披露涉及诉讼的公告》（2022-057）。
二、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1月 10日收齐两份上海知识产权法院送达的关于北京普源起诉公司的《应诉通

知书》以及诉讼相关材料。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预计本次诉讼败诉可能性较低，预计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影响较小，本次涉及的诉讼最终

实际影响以法院最终生效判决结果为准。 目前公司研发、生产、经营均正常，公司相关产品的生产和销
售均不会受到未决诉讼的影响，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将积极应诉，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采取相关法律措施，切实维护公司名誉和广大股东的
权益，并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保留追究他方侵权责任的权利。

公司后续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
本次诉讼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2 日

鑫磊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鑫磊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磊股份”、“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

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2325号）。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下简称“中泰证券”、“主承销商”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930.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0.67元/股。本
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
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
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不安
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
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196.5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809.9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120.0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根据《鑫磊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6,670.69220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
进行调节，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2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786.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本
次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023.9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906.05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48.5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55109115%，有效申购倍数为
3,919.89129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和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1月1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3年1月12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
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
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
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中泰证券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

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
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
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主
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
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深交所、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
售对象不得参与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配售。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

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
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
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

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1〕21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2021年修订）》（深证上〔2021〕919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
（深证上〔2020〕483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1〕212号）及《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
发〔2021〕213号）等相关规定，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
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3年1月10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216家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4,778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
量为5,289,670.0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鑫磊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

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
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
例（%）

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
金和保险资金
（A类投资者）

2, 680, 590.00 50.68 14, 302, 039 70.66 0.05335407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B类投资者） 16, 220.00 0.31 42, 497 0.21 0.02620037

其他投资者
（C类投资者） 2, 592, 860.00 49.02 5, 894, 964 29.13 0.02273537

总计 5, 289, 670.00 100.00 20, 239, 500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未产生余股。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

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泓晟国际中心17楼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59013870、010-59013880

发行人：鑫磊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月12日

鑫磊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鑫磊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磊股份”、“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

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2325号）。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下简称“中泰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3年1月1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如
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年1月12
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中泰证券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主

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

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鑫磊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于2023年1月11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三楼308室主持了
鑫磊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
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9769，4769

末“5”位数 90683，10683，30683，50683，70683

末“6”位数 016507，216507，416507，616507，816507

末“7”位数 5607150

末“9”位数 127847153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鑫磊股份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
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38,121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鑫磊股份A股股票。

发行人：鑫磊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月12日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32,430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

3121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达到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

行规模为324,300,000股，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27,010,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97,290,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人

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联席主承销商中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和中泰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定于2023年1月13日

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3年1月13日（T-1日，周五）9:00-12: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登于2022年12月16日

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

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月12日

杭州福斯达深冷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福斯达深冷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斯达”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959 号文核准。 本次
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000 万股。 回拨机制
启动前， 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4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6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 本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18.65 元 / 股。 根据《杭州福斯达深冷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5,623.16 倍，超过 150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0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3,6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9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
最终中签率为 0.04001308%。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杭州福斯达深冷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2023 年 1 月 12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
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 年 1 月 12 日（T+2 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
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
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 2023 年 1 月 11 日（T+1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福
斯达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8575，6075，3575，1075
末“7”位数 3050322
末“8”位数 80512890，64724746，73798851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福斯达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

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36,00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 1,000 股福斯达 A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的要求，主承销

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业

务管理系统平台（发行承销业务）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如

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3 年 1 月 10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确

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 2,031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1,407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

象中，有 7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7 个配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

网下申购，其余 2,024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1,400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

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5,602,440 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表：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号 初步询价时拟申
购价格（元 /股）

初步询价时拟申
购数量（万股）

1 周锌 周锌 A246586576 18.65 500
2 潘秀琴 潘秀琴 A453420334 18.65 500
3 季勐 季勐 A455592726 18.65 500
4 戴建康 戴建康 A292973146 18.65 500
5 李庆 李庆 A529219746 18.65 500
6 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B880395129 18.65 500

7 深圳市伟尔德智能装备有限
公司

深圳市伟尔德智能装备有限公
司 B888530516 18.65 50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杭州福斯达深冷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

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

原则，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

购及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1,743,600 31.12% 2,050,505 51.26% 0.01176018%
B类投资者 1,080,500 19.29% 576,987 14.42% 0.00534000%
C类投资者 2,778,340 49.59% 1,372,508 34.31% 0.00494003%

合计 5,602,440 100.00% 4,000,000 100.00% -

注：A、B、C 类投资者获配数量占比加总不为 100%系四舍五入尾差所致。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

其中零股 8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

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同泰新能源优选 1 年持有期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

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代行）：景忠

电话：010-8512797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杭州福斯达深冷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1 月 12 日


